
6.2.5 本条所提出的设计要求与《福建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DBJ/T 13-118-2014 
的第 7.2.13 条对应。 

本条所指的可再利用材料是指不改变物质形态可直接再利用的，或经过组

合、修复后可直接再利用的材料，即基本不改变旧建筑材料或制品的原貌，仅

对其进行适当清洁或修整等简单工序后经过性能检测合格，直接回用于建筑工

程的建筑材料。 

可再循环材料是指通过改变物质形态可实现循环利用的材料，如难以直接

回用的钢筋、玻璃等，可以回炉再生产。可再循环材料主要包括金属材料（钢

材、铜等）、玻璃、铝合金型材、石膏制品、木材。 

 


